
很多人都知道住房公积金

作为婚后收入的一部分， 离婚

时是需要进行分割的。 但是，

分割的基数是个人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缴存的公积金部分，

还是连同单位缴存的公积金部

分也要一并分割？ 很多人对此

存有疑问。

众所周知， 我国住房公积

金采取职工和单位按月缴存机

制。 个人缴存的部分由于来源

于个人工资的一部分， 所以离

婚时分割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

单位缴存的部分也要作为夫妻

共同财产来分割吗？

答案是肯定的。

国务院 《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 第三条规定： 职工个人

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和职工所在

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

金， 属于职工个人所有。 第二

十四条规定： 职工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 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

积 金 账 户 内 的 存 储 余 额 ：

（一） 购买、 建造、 翻建、 大

修自住住房的； （二） 离休、

退休的； （三） 完全丧失劳动

能力， 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

的 ； （ 四 ） 出 境 定 居 的 ；

（五 ） 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 ；

（六） 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

的规定比例的。

根据这两条我们可以得出

结论， 无论是单位缴存还是个

人从工资中缴存的公积金都属

于职工的个人财产， 虽然离婚

不属于公积金提取的法定方式

之一， 但是根据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 〈民法典〉 婚姻家

庭编的解释 （一）》 第二十五

条的规定 ， 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 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

当取得的住房补贴、 住房公积

金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此条规定的 “住房公积

金” 并未区分职工个人缴存的

部分和单位缴存的部分， 所以

单位缴纳的部分也应当依法分

割。

由于离婚时不能领取公积

金， 一般分割方式是， 夫妻二

人公积金总额折抵后， 由多的

一方给予少的一方差价的一半

作为补偿。

总之， 只要是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住

房补贴、 住房公积金， 不管是

否提取， 离婚时都应作为夫妻

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这里需要

注意的是， 离婚时分割的仅是

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住房

公积金， 即从登记结婚时间节

点到离婚时间节点的住房公积

金。 结婚登记之前缴存的部分

仍属于个人财产， 离婚时对方

无权分割。

单位缴存的公积金离婚时要分割么

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取得或者应当

取得的住房补贴 、

住房公积金， 不管

是否提取， 离婚时
都应作为夫妻共同

财产进行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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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主要从事刑事业务的

律师 ， 常常碰到当事人询问

“有没有关系”， 想要聘请 “有

关系” 的律师。 对此我的回答

很明确， 没有所谓的那些 “关

系”。

这么多年来 ， 那些想要

“找关系” 的委托人， 要么我

能说服， 成了我服务的对象；

要么我不能说服， 成了我送客

的对象。

我一直对曾经的一位当事

人家属记忆深刻， 他是为弟弟

的事来委托我。 尽管有人反复

明示或者暗示 ， 只要 “找关

系” 就可以办理取保候审， 但

他仍然不为所动。 他说一旦送

了钱， 就是一个无底洞， 他只

相信律师的专业能力。

这起案件最后的结果， 是

他的弟弟被我申请取保成功，

最后也没有被追诉， 他除了律

师费外 ， 没有多花一分冤枉

钱。

还有一位家属， 由于自己

就身处关系网， 因此知道家人

的这起案件走关系根本行不

通， 所以一开始就打消了找关

系办案的念头。

现实中有不少当事人， 因

为找了所谓的 “关系”， 结果

发现被坑骗了， 又回头找专业

律师。 一次， 一个虚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案件的当事人本已办

理了委托手续， 结果因为听信

了所谓的关系又解除了委托。

可到了审查起诉阶段， 当

事人发现自己委托的 “有关

系” 的律师并没有兑现承诺，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在 10 年以

上。 家属陷入了恐慌， 于是又

回过头重新来委托我。

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 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量刑档

已有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意

见。 根据骗取出口退税罪的量

刑档 ， 被告人的刑期不应在

10 年以上， 而应在 3 至 10 年

有期徒刑。 加之律师建议被告

人向税务机关退缴违法所得，

并退赔被抵扣的税款， 最终辩

护人的量刑建议被法院采纳，

被告人被法院判处了缓刑。

其实， 这里面并没有什么

高深的地方， 就是之前的律师

不够专业。 因为当事人有坦白

情节， 通过向法院指出检察机

关的量刑档适用有误， 就可以

从建议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降

至 3 年至 10 年有期徒刑的刑

档。 在降了刑档的基础上退了

税款， 就有条件适用缓刑。 但

是由于当事人没有在检察院阶

段进行专业的应对， 也没有退

缴税款， 因此险些在法院阶段

失去缓刑机会。

也许有人会说， 既有关系

又专业的律师， 不是更有市场

吗？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种问

题， 反正在我认识的以专业著

称的律师中， 没有听说过是通

过关系办成案件的， 反而是因

为律师专业能力强 、 敢于较

真 、 不怕困难 ， 才把案件办

成、 办漂亮的。 我自己也在司

法系统工作过十多年， 有不少

以前的同学、 同事早已走上领

导岗位， 可是我自己真的不希

望案件在同学或是同事手上承

办。 没事可以友情走动， 有事

也都公事公办， 能回避最好回

避， 何必让自己以前的同事或

同学为难呢？

虽然如今社会还是有不少

人迷信关系 ， 但所谓 “关系

型” 律师的空间， 在我能看得

到的地方已经不太多了。 所以

我始终和团队成员尤其是年轻

律师说， 当你决定走上律师这

条道路的时候就应当打定主

意： 做一名不走关系的专业律

师。

律师与“关系”

虽然如今社会

还是有不少人迷信

关系， 但所谓 “关
系型 ” 律师的空

间， 在我能看得到
的地方已经不太多

了。 所以我始终和

团队成员尤其是年
轻律师说， 当你决

定走上律师这条道
路的时候就应当打

定主意： 做一名不

走关系的专业律
师。

我们在作为律师为客户提供

法律服务的过程中， 经常会碰到

这样的要求： 你们能不能给我一

个合同模板， 这样下次我就可以

按照模板签订合同了， 也就不用

再麻烦你们了……

能有一个模板反复套用， 这

当然非常方便， 但方便有时候却

反而会误事 。 拟合同时复制黏

贴， 履行合同或者发生纠纷时可

能就后患无穷了。

什么是合同 ？ 我国 《民法

典》 第 464 条规定： 合同是民事

主体之间设立、 变更、 终止民事

法律关系的协议。

法律解释得很清楚， 合同规

定的是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是需

要协商一致的， 体现了双方的意

思表示。

从这个角度来说， 每个合同

的当事人不同 ， 具体的事务不

同， 面对的市场背景也不同， 不

可能存在一个统一的模板。

在公司运营过程中胡乱套用

所谓的合同模板， 可能会产生严

重的后果。

我们曾在服务客户的过程中

碰到一起事关劳动合同解除的事

务， 我们接受委托后经过艰苦的

沟通， 通过协商解除了与张某的

劳动合同， 并签署了我们草拟的

协商解除文本。

过了一段时间， 这家公司又

有一个员工劳动合同到期终止不

续签， 公司人事人员想到有现成

的 “合同模板”， 就直接套用了

上次的劳动合同协商解除文本，

结果引来一大堆麻烦。

公司人事表示， 这次仍旧是

按照我们拟的文本来操作的， 肯

定是我们拟的文本有问题。

对此我们反问， 为什么之前

解除合同的员工没有问题呢？

显然其中的关键在于， 在劳

动法领域， 劳动合同是严格区分

终止与解除的， 两者适用的条件

也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当时拟定

的协商解除文本只针对特定员工

的具体情况， 并不能准确适用于

劳动合同到期终止的情况。

即便都是协商解除劳动合

同 ， 但基于员工的具体情况不

同， 合同的细节和着重点也就必

然不同 ， 需要防范的风险也不

同。 如果只是将合同文本中的员

工名字换一下， 补偿金额重新算

一遍， 根本无法有所侧重地防范

解约风险。

那么， 是不是绝对不存在合

同模板呢？ 这倒也不是。

举例来说， 如果公司是专门

从事某种产品销售的， 那么公司

为加强管理减少交易成本， 可以

准备一个销售该种产品的合同模

板。

当然， 这样的合同模板绝不

是简单地从网上下载一个就行

了。 公司在拟定合同模板时应当

十分慎重， 充分体现自己一方的

利益及关注重点。

公司日常使用的合同模板，

不仅需要律师参与拟定， 从草拟

到定稿的过程还需要公司的销售

人员、 技术工程师等相关人员的

参与。

针对公司的不同产品特性、

不同销售对象、 可能碰到的问题

等进行详细的论证， 制定对公司

比较有利的合同模板在销售中运

用。

必须注意的是， 公司精心制

作的合同模板是否就是最后的签

约文本呢 ？ 现实中显然并不一

定。

合同是双方协商一致的产

物， 如果对方不接受你提供的合

同模板或者其中的条款， 那就成

不了合同， 这就涉及双方协商和

修改合同的过程。

这个协商可以在公司提供的

模板的基础上进行， 对方也会提

出自己的修改意见， 有时改动合

同中的一个字就会涉及到重大利

益的变更。

比如你是甲方， 你方公司制

作的合同模板约定， 如因履行本

合同发生争议， 协商不成由甲方

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

辖， 对方则改成了由乙方所在地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 这就

涉及管辖权的变更了。

当然， 如果一个公司在交易

中有较大的话语权， 那么该公司

起草的合同， 交易相对方一般只

有接受或不接受， 没有任何的修

改余地， 那就不仅是合同模板，

还涉及格式合同的问题了。

对于格式合同及其效力， 我

国的 《民法典》 《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 等法律都有具体的规定。

综上所述， 合同是双方协商

的成果， 体现的是合同双方的意

志， 不存在绝对的合同模板， 在

签订合同时也千万不能乱套所谓

的模板。

但公司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

际情况， 事先制定某种经常性业

务的合同模板， 以减少管理和交

易成本。

对于这样的合同模板， 也是

需要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不断修改

和完善的。

谈谈“合同模板”
□上海通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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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盈科（上海）

律师事务所

康 烨

B5


